
公共衛生師受指定執行公共衛生事件補償辦法 

草案總說明 

  公共衛生師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零九年六月三日以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一九六五三一號令制定公布施行。為使公共衛生師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因主管機關指定其辦理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各款業務時，所生之費用或損失，可以獲得合理補償，並使補償之申請資

格、程序、費用或損失範圍之認定、補償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有所依據，

爰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授權規定，擬具「公共衛生師受指定執行公共衛

生事件補償辦法」草案，計八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指定公共衛生師執行公共衛生事件，應以書面通知；並定明

公共衛生師無法接受指定或執行本法第十三條業務之正當理由之範

圍。（草案第二條） 

三、公共衛生師辦理指定業務得申請之補償範圍、金額基準、申請程序及

應減除或不得重複領取補償之規定。（草案第三條至第六條） 

四、主管機關應依規定撥付申請人補償費用。（草案第七條） 

  



公共衛生師受指定執行公共衛生事件補償辦法草
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共衛生師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本法第十四條規定：「（第一項）主管機

關因突發緊急或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得

指定公共衛生師辦理前條第一項業務，

公共衛生師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第二項）公共衛生師辦理前項指定業

務所生之費用或損失，主管機關應給與

相當之補償；其補償之申請資格、程序、

費用或損失範圍之認定、補償方式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上開規定第二項為本辦法之訂定依

據，爰為本條規定。 

第二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指定公共衛生師辦理本法第

十三條第一項業務時，應將指定理由、

法令依據、業務內容、執行期間與地

點、成果報告必要項目及申請補償期

限，以書面通知公共衛生師。 

公共衛生師有下列正當理由致無

法接受指定或執行前項業務時，應於

接獲通知日起三日內，或中斷執行之

原因發生日起五日內，通知主管機關

撤銷或解除指定： 

一、罹患重大疾病。 

二、分娩、育嬰、懷孕安胎休養。 

三、出國進修。 

四、中央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成立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期間，指揮官所為

之指示、限制或其他措施。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由。 

一、公共衛生師執行業務之內容，已定明

於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主管機關

應將相關指定事項以書面通知公共

衛生師，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考量公共衛生師可能因罹患重大疾

病等理由致無法接受指定或執行本

法第十三條之業務，爰於第二項規

定正當理由之範圍。 

第三條  公共衛生師辦理前條指定業務

所生之費用或損失，得申請補償。 

前項補償，如已受有其他法令規定

事實相當之給付，應減除之；如已依其

一、基於補償並非損害賠償，爰第一項規

定限於指定業務所生之費用或損

失，始得申請補償。 



他法令規定領有性質相同之補助者，不

得重複領取。 

二、參考指定徵用設立檢疫隔離場所及

徵調相關人員作業程序與補償辦法

第九條第三項及第十條第二項規

定，於第二項定明應減除或不得重

覆領取補償之規定。 

第四條 前條費用或損失之範圍如下： 

一、執行業務使用之設施及設備費用。 

二、服務酬金。 

三、交通、住宿及雜支費用。 

四、因辦理指定業務致須給付第三人

之費用或損失。 

一、定明得申請補償之費用或損失範

圍。 

二、公共衛生師因受主管機關指定執行

業務，影響或無法執行其原訂之計

畫、承諾、契約或其他責任，而須給

付第三人費用時，該費用之損失應

給予補償，爰為第四款規定。 

第五條 前條各款費用或損失，其金額

基準，參照政府機關之法令規定發給；

政府機關未定有法令者，參照相關公

會之規定發給；相關公會未定有規定

者，由主管機關參照當地時價、薪酬及

其他因素定之。 

 

一、有關法令規定、公會規定、當地時

價、薪酬及其他因素之收費基準，應

由指定機關所在地或受指定之公共

衛生師執行指定業務行政區域，擇

一適用。 

二、當地時價、薪酬，係指公共衛生師執

行業務期間之該地一般性物價及薪

資結構。 

第六條 公共衛生師申請補償，應於完

成第二條第一項指定業務後一個月內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資料，

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執行業務成果報告。 

二、第四條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費

用或損失，其收據、憑證或其他證

明文件。 

     主管機關為審查前項申請，得邀集

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組成小組為之。 

第一項申請書之格式，由主管機關

另定之。 

一、第一項規定公共衛生師申請補償期

限，並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相關文

件、資料；關於本項第二款，除第四

條第二款服務酬金外，應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俾利認定費用或損失範

圍。 

二、考量補償申請宜經審查程序，主管

機關得邀集專家學者、機關代表組

成小組協助審查，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基於指定公共衛生師辦理業務之主

管機關，包含中央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為符實際所需，爰於第三項規

定申請書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第七條  前條之申請經小組審查通過及

主管機關核定後，主管機關應將補償

之費用或損失金額，依法令規定撥付

申請人。 

補償費用或損失金額之撥付，依主管機

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500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50011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